
046 047

issue
本 期 主 題 ﹝運動安全教育﹞ 學校體育‧第 129 期‧2012 年 04 月號

莊淑婷  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副秘書長

生命無價──
守護學生水域安全之概念與策略

前言

教育部為精進校園安全作業及爭取處理時

效，於民國 92（2003）年 1月建構「校園安全

及災害事件即時通報系統」（以下簡稱校安通報

系統），如學生在校內外發生意外事件，學校需

至校安通報系統填報，以即時瞭解、掌握各級

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提供主管機關與各

級學校必要之協助，有效維護校園及學生安全。

教育部並將各校通報之事件進行統計分

析，根據民國 99 年各級學校校園事件統計

分析報告，99 年校園意外傷亡事件，通報

發生次數總計 7,771 件。其中以校外交通事

故發生次數最多計 3,424 件，佔總意外事件

44.06%，與運動相關的意外，則有運動遊戲

傷害計 1,429 件，佔 18.39%，溺水事件計 34

件，佔 0.44％。99 年統計共有 596 名學生意

外死亡，但並未提供各項意外分別死亡人數。

另外教育部體育司從 97 年度起就委託本

會依據校安通報系統中的溺水事件再加以分析

各年度學生溺水事件死亡人數、原因、地點等

因素。從 99 年度學生溺水事件分析中發現，

99 年度溺水死亡人數為 43 人。

將上述兩項分析報告內容比對得出，99

年度溺水死亡學生人數約佔學生意外死亡總人

數的 7.21％。且 34 件溺水意外造成 43 名學

生溺水死亡，可見溺水意外通報件數雖遠低於

運動、遊戲傷害，但其傷害程度卻比一般運

動、遊戲傷害來得嚴重，一旦不幸發生溺水意

外，可能都是無法挽回的遺憾。因此為確保學

生生命安全，學生水域安全就成為運動安全教

育裡不可忽視的一項重點。

正確的水域安全觀念

畢莉莉（2004）、葉麗琴（2009）的研

究都發現，運動安全認知、運動安全態度與運

動安全行為成顯著正相關，顯示越瞭解運動安

全認知、運動安全態度越正向的學生，其運動

安全行為表現越佳。因此培養學生在從事水域

活動應有的正確的水域安全觀念，才能提高水

域活動安全。

為確保運動安全，學校會教導學生運動

前需充分熱身，穿著正確的運動裝備，並確

實遵守運動規則，避免做出危險動作等，除

此之外，從事水域活動還需具備以下幾點，

才能確保水域安全。

一、 選擇安全的戲水環境，加強游泳漂浮

技巧

從民國 94-100 年學生溺水事件場域分析

發現（如表 1），7 年來於游泳池發生溺水學

生數為 20 人，約佔總人數的 4.78％，但一般

溪河流、海洋等開放水域發生溺水死亡意外，

則分別有 155 人、113 人之多。

其中新北市烏來南勢溪、嘉南大圳、桃

園大漢溪、永安漁港、新北市大豹溪、台南

黃金海岸、新竹內灣等為學生溺水死亡人數

較多之水域。

越是風光明媚水域特別容易吸引學童民

眾前往戲水，但看似平靜的水面其實暗藏玄

機，包含漩渦流、翻滾流、離岸流等危險水

象，學童民眾無法輕易分辨，但一不小心就

會斷送寶貴的生命。

一般學校多在游泳池進行游泳教學，一

旦學生學會游泳之後，游泳場域就有許多不一

樣水域可以選擇，但每一種的水域都暗藏著不

同危機，風險之高不是平靜無波的游泳池可以

比擬，但學生對於開放水域的安全認知不足，

在校游泳能力不錯就誤以為自己是水中蛟龍，

到開放水域游泳戲水就輕忽自己的安全，一

不小心遇溺就慌亂，且自救能力不足時，就

容易導致悲劇發生。因此選擇安全且有合格

救生員的水域戲水，是水域安全的第一要件。

另外不小心發生溺水時，漂浮為水上求

生必備的技能，因此學校游泳教學時除增進學

生游泳技巧外，更須加強學生游泳自救能力，

包含水母漂、仰漂，吸氣後全身放鬆在水面

上漂浮，增加在水中停留的時間，增加被救

援的機會，才有機會脫險。

二、救溺先自保，叫叫伸拋划

錯誤的救溺觀念，不但救不了溺水的人，

可能還會斷送自己的生命，民國 100 年 6 月

發生一件溺水意外，兩名國小畢業生到微風

運河玩耍，其中一名男童因為想撿一個寶特

瓶，不小心溺水，另一名女童為了救他也跌

落水裡，雙雙不幸溺水死亡，讓人不勝唏噓，

但這樣的意外卻不只一件，常常一群學生出

遊看到同伴溺水，也不管自己游泳能力，穿

著牛仔褲就奮不顧身的跳下水救人，就是因

表 1　94-100 年發生溺水事件之場域

發生場域 94-100 年溺水死亡學生數 百分比

海 113 27.03%

溪河流 155 37.08%

湖 12 2.87%

水塘 38 9.09%

溝圳 30 7.18%

遊樂區 10 2.39%

游泳池 20 4.78%

其他 40 9.57%

總計 41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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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樣錯誤的救溺觀念，往往造成人沒救到，

自己也不幸溺斃的意外。

民國 99 年 7 月一件同樣發生在微風運河

的溺水意外，一名即將升國一的男童，下午到

新北市二重疏洪道微風運河玩，為撿拾籃球跳

入水中，下水後踩不到底，慌亂掙扎，就在載

浮載沉情勢危急之際，一名國一生以漁網折彎

鐵絲勾住溺水學童，另 2 名小六學生在一旁協

助，合力救回一條寶貴生命。因為學生具備正

確的救溺觀念，而有不一樣的結局。

因此，為教導學生正確的救溺觀念，教

育部提出了救溺五步「叫叫伸拋划」的觀念與

口訣，提醒學童救溺要先自保，遇人溺水時，

首先要大聲呼叫，撥打 110、119 求救電話，

並且利用竹竿或救生繩索進行陸上救援，或者

利用大型漂浮物或船具救人，千萬不可輕易下

水救人，才是正確的救溺處理方式。

教育部學生水域安全教育策略

許多安全觀念需要透過學校教育一步步

建立。因此教育部進行多項學生水域安全教育

策略，目標皆在建置學生正確水域安全觀念，

確保學生水域安全。

一、修正學生游泳能力與自救能力分級

教育部自民國 90 年起推動游泳教學政

策，以 4 年為一期，完成了提升學生游泳能力

中程計畫與推動學生游泳能力方案，計畫內容

以提升游泳教學人數與學生游泳能力為核心目

標。因此教育部將學生游泳能力標準分為 10

級，原是希望透過分級讓學童了解自己的游泳

程度，進而鼓勵學生增進游泳能力、自我挑

戰。

於 98 年度為落實學生具備長時間游泳及

水中自救能力為目標，以期減少溺水事件，將

原 10 級的游泳能力分級標準簡化為 5 級，並

增加自救能力項目，修正為「全國中、小學游

泳與自救能力基本指標」，並要求各級學校落

實學生自救能力教學與檢測。

二、建置水域安全網

教育部近年來整合中央、地方、民間救生

團體、各級學校等單位，以預防、應變、復原

的觀念建置水域安全網，定期召開水域安全會

報，分析檢討學生溺水事外發生原因，並提出具

體的水域安全策略，透過水域安全記者會、宣導

影片公益託播等機會，提醒注意學生水域安全。

三、加強校園水域安全宣導

往年學生溺水高峰期落在炎熱暑假期間

7-8 月，因此大部分學校將水域安全宣導重點

放在暑假開始學生離開校園前，但根據 100 年

度學生溺水人數，高峰期提前至 5-6 月，各有

9 人發生，因此從 101 年度起教育部將 5 月

定為水域安全宣導月，由各校加強水域安全宣

導，提醒學生注意水域安全。

101 年 5 月起也將展開校園水域安全宣講

工作，由各直轄市、縣（市）分配縣市水域安

全宣講志工，前往轄區內容易發生溺水水域鄰

近學校宣講，40 分鐘的水域安全宣導內容包含

防溺 10 招、救溺 5 步、鄰近水域（溪、河、

海等）水相分析，簡易陸上救援等，透過學生

演練救溺 5 步與簡易陸上救援動作，增加互動

與趣味性，以提高學生專注力，並演練遇溺時

的應變。

四、增進游泳師資知能，建置守望員制度

教育部於 99 年度起，每年度至少培訓

900 位游泳教學師資，以充實游泳教學知能，

培訓課程除游泳能力教學教法、無游泳池教學

觀摩外，另有自救能力教學、深水體驗教學，

旨在提升游泳教學師資之自救能力教學知能。

另於 99 年度起由各縣市培訓守望員，由

守望員於游泳課進行期間，一旁協助安全守望

工作，於學生不小心發生溺水時，即時提醒救

生員、教練注意，以促進學生游泳教學安全。

結語

學生溺水死亡人數從民國 94 年的 86 人逐

年下降，100 年度降為 41 人，創下歷年來的新

低，顯示近年來中央機關、地方政府、民間救

生團體共同合作的防溺策略與學校水域安全教

育、宣導已漸有成效。但仍要提醒教師、家長、

學童絕不可輕忽水域安全，因為每條生命的殞

落，都會造成一個家庭無法抹滅的遺憾。

游泳或從事水域活動都是有益身心的運

動，游泳戲水時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不逞強，

不做危險動作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要有正確

的水域觀念，加強游泳漂浮技巧，牢記救溺 5

步、防溺 10 招，才能確保自己與同伴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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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樣錯誤的救溺觀念，往往造成人沒救到，

自己也不幸溺斃的意外。

民國 99 年 7 月一件同樣發生在微風運河

的溺水意外，一名即將升國一的男童，下午到

新北市二重疏洪道微風運河玩，為撿拾籃球跳

入水中，下水後踩不到底，慌亂掙扎，就在載

浮載沉情勢危急之際，一名國一生以漁網折彎

鐵絲勾住溺水學童，另 2 名小六學生在一旁協

助，合力救回一條寶貴生命。因為學生具備正

確的救溺觀念，而有不一樣的結局。

因此，為教導學生正確的救溺觀念，教

育部提出了救溺五步「叫叫伸拋划」的觀念與

口訣，提醒學童救溺要先自保，遇人溺水時，

首先要大聲呼叫，撥打 110、119 求救電話，

並且利用竹竿或救生繩索進行陸上救援，或者

利用大型漂浮物或船具救人，千萬不可輕易下

水救人，才是正確的救溺處理方式。

教育部學生水域安全教育策略

許多安全觀念需要透過學校教育一步步

建立。因此教育部進行多項學生水域安全教育

策略，目標皆在建置學生正確水域安全觀念，

確保學生水域安全。

一、修正學生游泳能力與自救能力分級

教育部自民國 90 年起推動游泳教學政

策，以 4 年為一期，完成了提升學生游泳能力

中程計畫與推動學生游泳能力方案，計畫內容

以提升游泳教學人數與學生游泳能力為核心目

標。因此教育部將學生游泳能力標準分為 10

級，原是希望透過分級讓學童了解自己的游泳

程度，進而鼓勵學生增進游泳能力、自我挑

戰。

於 98 年度為落實學生具備長時間游泳及

水中自救能力為目標，以期減少溺水事件，將

原 10 級的游泳能力分級標準簡化為 5 級，並

增加自救能力項目，修正為「全國中、小學游

泳與自救能力基本指標」，並要求各級學校落

實學生自救能力教學與檢測。

二、建置水域安全網

教育部近年來整合中央、地方、民間救生

團體、各級學校等單位，以預防、應變、復原

的觀念建置水域安全網，定期召開水域安全會

報，分析檢討學生溺水事外發生原因，並提出具

體的水域安全策略，透過水域安全記者會、宣導

影片公益託播等機會，提醒注意學生水域安全。

三、加強校園水域安全宣導

往年學生溺水高峰期落在炎熱暑假期間

7-8 月，因此大部分學校將水域安全宣導重點

放在暑假開始學生離開校園前，但根據 100 年

度學生溺水人數，高峰期提前至 5-6 月，各有

9 人發生，因此從 101 年度起教育部將 5 月

定為水域安全宣導月，由各校加強水域安全宣

導，提醒學生注意水域安全。

101 年 5 月起也將展開校園水域安全宣講

工作，由各直轄市、縣（市）分配縣市水域安

全宣講志工，前往轄區內容易發生溺水水域鄰

近學校宣講，40 分鐘的水域安全宣導內容包含

防溺 10 招、救溺 5 步、鄰近水域（溪、河、

海等）水相分析，簡易陸上救援等，透過學生

演練救溺 5 步與簡易陸上救援動作，增加互動

與趣味性，以提高學生專注力，並演練遇溺時

的應變。

四、增進游泳師資知能，建置守望員制度

教育部於 99 年度起，每年度至少培訓

900 位游泳教學師資，以充實游泳教學知能，

培訓課程除游泳能力教學教法、無游泳池教學

觀摩外，另有自救能力教學、深水體驗教學，

旨在提升游泳教學師資之自救能力教學知能。

另於 99 年度起由各縣市培訓守望員，由

守望員於游泳課進行期間，一旁協助安全守望

工作，於學生不小心發生溺水時，即時提醒救

生員、教練注意，以促進學生游泳教學安全。

結語

學生溺水死亡人數從民國 94 年的 86 人逐

年下降，100 年度降為 41 人，創下歷年來的新

低，顯示近年來中央機關、地方政府、民間救

生團體共同合作的防溺策略與學校水域安全教

育、宣導已漸有成效。但仍要提醒教師、家長、

學童絕不可輕忽水域安全，因為每條生命的殞

落，都會造成一個家庭無法抹滅的遺憾。

游泳或從事水域活動都是有益身心的運

動，游泳戲水時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不逞強，

不做危險動作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要有正確

的水域觀念，加強游泳漂浮技巧，牢記救溺 5

步、防溺 10 招，才能確保自己與同伴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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